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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千元佣金出借银行卡，协助上游犯罪团伙洗钱。日前，经湖南省
长沙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
胡某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

2021 年 4 月，胡某结识了一名网友，深入交谈中，该网友表示自己
从事电商行业，经常需要刷单冲业绩，建议胡某将不用的银行卡租借给
他刷单，承诺每月支付 500 元的佣金。“一张卡能赚 500 元，两张卡就是
1000 元……”胡某以为找到了“躺着赚钱”的生财之道。他立刻约了网
友见面，将名下的两张银行卡交给了对方。其实，胡某猜到网友口中的
电商、刷单是谎言，自己的银行卡可能会被用于洗钱等犯罪。与胡某猜
测的一样，他出借的两张银行卡均被上游诈骗团伙用于非法洗钱。2021
年5月，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家住江西南昌的被害人小李称遭遇刷单诈骗，
他被骗的4万余元中，有一笔被转入了胡某出借的银行卡账户。

经查，仅 2021 年 5 月，胡某出借的两张银行卡的单边流水分别高达
137万余元和 236万余元。2021 年 10
月，胡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本报记者张吟丰 通讯员詹
烨倪/文 姚雯/漫画

为佣金出借银行卡
获刑罚还要缴罚金

□本报通讯员 马强 金检

服装厂遭遇用工难，企业主
竟从缅甸非法招募了 75 名“黑
工”。近日，经江苏省淮安市检
察院和金湖县检察院先后提起
公 诉 ，法 院 以 组 织 他 人 偷 越 国

（边）境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果、
陈明、张权、勘察、哎梦（后二人
为缅甸籍）等 5 名被告人有期徒
刑八年至三年不等刑罚，各并处
罚金。

2018 年 5 月，在金湖拥有多
家纺织厂的老板陈明接到了几
笔大单。然而，接单后的陈明却
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没
有足够的工人完成订单。

陈明名下有 3 家企业，全部
都是以袜业生产为主的外贸工

厂。袜子生产中有个定型的环
节，工作特别辛苦，加之计件算
酬 收 入 不 高 ，经 常 会 遭 遇 用 工
难问题。眼看几百万美元的订
单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工人而无
法 按 时 交 单 ，甚 至 可 能 影 响 到
企 业 的 信 誉 ，陈 明 愁 得 寝 食 难
安。

正当陈明为寻找工人而四
处奔波时，一次老乡聚会让他看
到了解决用工荒的希望。陈明
从老乡徐闯处得知，同为纺织厂
老板的张权也曾遇到类似麻烦，
后来不仅解决了用工荒，据说用
工的成本也很低。陈明第一时
间找到张权，向其讨教。

起 初 ，张 权 并 不 想 多 说 什
么，但是碍于陈明多次请求，同
时也希望以后能和对方多合作，
最终道出了实情。原来，一年前
张权的纺织厂也遇到了和陈明
一样的问题，后通过朋友介绍，
张权认识了云南的“蛇头”李果，

偷偷从缅甸非法招募了一批“边
民”解决了用工问题。

能解决用工荒，还能降低成
本，陈明立即通过张权联系上了
李果。一个月以后，21 名缅甸

“黑工”顺利偷越国境到达金湖，
进入陈明的工厂打工，李果也收
到了陈明支付的 8.4 万元“服务
费”。

为了保密和更好地管理新
来的“黑工”，陈明专门找来公司
人事经理徐琴，让其集中安置工
人住下，谎称该批工人为从云南
招聘的少数民族工人，并采取现
金月结方式支付工人每月 2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工资。

2018 年 12 月 ，陈明的工厂
再 次 接 到 了 几 笔 较 大 的 订 单 。
此时，因为接近年关，企业用工
荒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陈明却
一点也不担心了。经过半年的
边工作边培训，陈明发现，从缅
甸雇用的“黑工”不仅能吃苦，活

干得也不错，工资待遇要求也不
高。于是，陈明主动找来徐琴，
让她与公司里来的缅甸人联系，
绕 开“ 蛇 头 ”找 工 人 到 厂 里 上
班。为了鼓励找人，陈明还承诺
每招来 1 名工人，就给厂里的缅
甸“介绍人”1000 元辛苦费。

徐琴很快就将老板的意思
转达给了已经来厂工作半年多
的勘察、哎梦等人。能帮家乡人
找到工作，自己还能赚取额外的
介绍费，勘察、哎梦等人主动与
老 家 的 熟 人 联 系 ，先 后 召 集 了
42 名缅甸“黑工”，并请李果帮
忙办理边境通行证，分批进入中
国境内，并安排车辆将 42 人运
送至陈明公司。

42 人 到 来 后 ，陈 明 如 约 给
了 勘 察 、哎 梦 等 人 承 诺 的 介 绍
费，并支付给李果 15 万余元的
运输等辛苦费。之后的 2019 年
1 月，尝到甜头的勘察、哎梦等
人再次找到徐琴，告知自己家里

还有 12 名亲戚想来金湖打工。
于是，在征得陈明同意后，第三
批 12 名“黑工”被如法炮制送到
了陈明公司。

正当陈明准备用好“黑工”
加快生产时，2019 年 7 月，李果
等人组织缅甸边民偷越国境的
事情被云南边防发现，并将相关
情况通报金湖警方，金湖警方立
即赶往陈明公司调查了解情况。

最 终 ，警 方 现 场 共 发 现 了
75 名 非 法 越 境 人 员 。 迫 于 压
力，2020 年 9 月，陈明等人到公
安机关自首。同年 11 月，警方
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
罪将案件分别移送淮安市检察
院（涉外国人案件）、金湖县检察
院审查起诉。

淮安市检察院、金湖县检察
院先后将 5 人提起公诉，淮安市
中级法院、金湖县法院审理后分
别于日前作出上述判决。

（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遭遇用工难，竟从境外招募“黑工”

听证会现场

检察官意见：该案虽然发生在新的赔偿标准公布前，但
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陈女士提供的新证据情况，
可以通过公开听证平台，进一步查清事实、辨明是非，促进沟
通，消弭分歧。

听证员意见：申请人出示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可以充
分证明陈女士在城镇生活的有关事实，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
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本案中，对陈女士的有关损害赔偿金
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王天润 毛培

近日，河南省检察院第六
检察部副主任李俊香接到一个
来自山西的电话，虽然电话那
头 的 人 只 说 了 一 句 话 就 哽 咽
了，可李俊香仍然听出来打电
话 的 是 陈 女 士 ，赶 忙 安 慰 道 ：

“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李检察官，我今天是向您

报喜的，那笔赔偿金刚刚打到
我们账 上 了 ，我 第 一 个 告 诉
您 …… ”陈 女 士说。

作为一起交通肇事民事赔
偿纠纷案件的当事人，陈女士
瘫痪在床已 4 年，她期待的这
笔赔偿金也迟到了 4年。

遭遇差别对待，申请
检察监督

2018 年 1 月 的 一 天 ，陈 女
士坐着丈夫驾驶的小型货车在
晋新高速河南新乡段行驶时，
与 一 辆 重 型 半 挂 货 车 发 生 碰
撞，事故造成陈女士瘫痪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经鉴定，属二级
伤残。

事故发生后，交管部门认
定，重型半挂货车司机李某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该车挂靠在
新乡某运输公司，并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
任 险 ，保 额 共 计 155 万 元 。 陈
女士随后将李某、新乡某运输
公 司 及 某 保 险 公 司 起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赔 偿 各 项 损 失 120 万
元。但法院经过一审、二审和
再审程序，均按照农村居民的
残疾赔偿金标准计算损失，最
终判决承保的某保险公司赔偿
陈 女 士 各 项 经 济 损 失 近 88 万
元。

陈女士不服法院判决，她
认为自己长期在城市从事个体
经营并在城市居住生活，对自
己的赔偿应该按照城镇标准计
算。2021 年 1 月，陈女士以此

为由向新乡市检察院申请民事
监督。经审核，新乡市检察院
提请河南省检察院监督。

当事双方分歧难以消弭

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
因城乡赔偿金标准差异引发的
争 议 由 来 已 久 。 2021 年 11
月 ， 河 南 省 高 级 法 院 发 布 了

《关于进一步推进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试点工作
的意见 （试行）》，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统一城乡标准的范
围扩大至全部人身损害赔偿类
民事纠纷案件，使这类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

然而，因该案发生在 2018
年 ，当 时 ，河 南 省 高 级 法 院 的

《意 见》尚 未 发 布 。 受 理 该 案
后，河南省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在 认 真 审 阅 案 卷 并 经 部 检 察

官 联 席 会 议 讨 论 后 ，认 为 该
案 具 有 典 型 性 ，且 三 方 当 事
人 对 于 赔 偿 数 额 的 分 歧 较
大 ，需 进 一 步 调 查 核 实 并 予
以 实 质 性 化 解 。 经 河 南 省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段 文 龙 批 准 ，该
院 决 定 对 此 案 进 行 实 质 性 化
解 ，并 由 段 文 龙 包 案 ，组 成 办
案组办理此案。

“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听
取申请人及其代理人、被申请
人意见，但最终未达成一致。”
办案组负责人李俊香说。

段文龙在听取办案组情况
汇报后认为，该案虽然发生在
新的赔偿标准公布前，但涉及
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结合陈
女士提供的新证据情况，可以
通过公开听证平台，进一步查
清事实、辨明是非，促进沟通，
消 弭 分 歧 。 在 收 到 当 事 三 方

“一致同意听证”的意见后，段

文龙决定在新乡市检察院主持
这次公开听证会。

为确保听证会的专业性和
高质量，经过层层把关，河南
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焦占营、新
乡市律师协会会长张献忠、新
乡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魏贤
成、新乡市牧野区茹岗社区党
委书记张春兰和全国人大代表
买世蕊等 5人被选为听证员。

大检察官主持公开听证

2021 年 11 月 25 日，听证会
在新乡市检察院举行。上午 10
时，听证会准时开始，5 名听证
员早早来到现场，陈女士的妹
妹代替她参加了听证会。

听证会上，李俊香介绍完
具体案情后，听证会主要围绕
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和案件
争议焦点展开。“本案焦点集中
在对陈女士的赔偿标准是否能
够适用城镇标准。”段文龙开宗
明义。

“根据河南省高级法院出
台的文件要求，证明城镇标准
需要提供居住证或暂住证或社
保证明或劳动合同等证明在城
镇生活及收入来源于城镇。”某
保险公司认为，陈女士未能提
供以上证据，不能对其按照城
镇标准进行赔偿。

“俺姐一直在城里卖菜，政
府部门都已经出具了盖有公章
的手续，证明俺姐一直在城里
工作、生活，保险公司有啥理由
不认呢？”提及姐姐的遭遇，陈
女士的妹妹几度哽咽。她向听
证会提交了某公安派出所出具
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表》、租
赁合同等 5 组新证据，证明陈
女士经常居住地为城镇。听证
会现场，还播放了陈女士瘫痪
在床的视频。

针 对 申 请 人 提 交 的 新 证
据，案件当事双方进行了质证、
辩论，并各自发表了意见。段
文龙边听边认真记录，并不时

插话询问有关细节。
5 名听证员就相关案件事

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分别
向原案承办人、申诉案件承办
人和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进行发
问，当事双方围绕案件争议焦
点问题分别发表了意见。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相互辩
论，双方当事人充分发表最后
意见完毕，段文龙宣布休会，听
证员就听证事项进行讨论。

“我们一致认为，刚才申请
人出示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
可以充分证明陈女士在城镇生
活的有关事实，其经常居住地
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
本案中，对陈女士的有关损害
赔偿金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
关标准计算。”经过 15 分钟的
闭门讨论，听证员得出了一致
意见。买世蕊代表听证员宣读
相关意见。

“这场听证会给了我们一
个可以说理的地儿，让我们感
受到了公正司法的温暖。”听证
会结束时，陈女士的妹妹说。

做好听证“后半篇文章”

按照法定程序，检察机关
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并结合听证
意见向法院提出抗诉。但是如
何 最 大 限 度 减 少 当 事 人 的 讼
累、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是
段文龙考虑的重点。

基于这种考虑和新乡市金
融纠纷调解中心的行业专业性
特点，听证会结束后，段文龙随
即又指示办案人员以河南省检
察院办案组和新乡市检察院的
名义，向新乡市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发出委托函，委托其代为
促成调解。

最终，经过各方的共同努
力，2021 年 11 月 29 日，陈女士
与某保险公司达成和解，保险
公司同意一次性给付陈女士残
疾 赔 偿 金“ 农 转 城 ”差 额 部 分
20.6万元。

不久前，河南省检察院通过公开听证，促成了一起交通肇事民事赔偿
纠纷的成功化解

4年后，她拿到了“农转城”差额赔偿金
□赵晓明

280 元一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120 元一张“火化证
明”，450 元一张“病危、病重通知书”……近日，媒体调查发
现，在部分电商平台，只要花上几百元，就能轻松买到“私人订
制”的伪造文书，甚至有卖家表示“全国哪里都能开、各地公章
都能盖”，令人不寒而栗（据 1月 6日《新华每日电讯》）。

本该经过层层审查的重要文书证明，为何会成为明码标
价的一笔笔“生意”？据了解，当前，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文书
信息管理系统，各类文书名称、制式均不统一，不少不法商家
由此找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同时，文书鉴定程序流程比较繁
琐，鉴别难度较大，且大多应用在处理纠纷或案件中，为查明
事实真相提供依据，但一般只能由文书主体单位确认或通过
司法鉴定完成，一般群体或个人很难辨别文书的真伪，这也是
让造假商家愈发猖狂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文书信息管理系统存在漏洞外，办假买假发现难、隐
蔽性强也成为文书买卖日渐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媒体报
道中不难发现，办理假证的商家大都不会在商品界面进行明
确标注，如果以“死亡证明”为关键词检索，很难找到相关店
铺，更换为“证明”“病历”等关键词后，才会出现很多相关店
铺。另外，商家确认买家交易意愿后，往往暗示买家添加微信

“私聊”，进行私下交易，这也给发现和追踪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办假买假已经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众所周知，死亡证明
关乎一个人的法定继承、保险合同的履行等一系列民事权利
义务的变更，而有人却将办理死亡证明做成了生意。这些伪
造的证明也多被用来上网骗筹款、骗保险、骗继承权，甚至有
人利用死亡证明逃避刑责。不止于此，办假买假已涉嫌违法
犯罪。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有伪造、变造或者买
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
证件、证明文件、印章行为的，将视情节处 5 日以上 15 日以下
拘留并罚款。从售卖的角度来说，电商平台也并非无责。根
据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
服务应当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环境保护要求，不
得销售或者提供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
平台如果放任销售伪造的死亡证明，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果触犯刑法则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有效打击和预防制作和买卖假文书违法行为，需多方联
动。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建立统一的文书信息管理系统，统
一各类文书名称、制式，不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同
时，能否考虑建立非官方文书鉴定程序，为有文书鉴定需求
的普通群众提供便利，简化鉴定程序，降低鉴定收费。这样
既可以减少因文书造假造成的司法纠纷，节约司法资源，也可以更好保障权
利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电商平台也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建立长效、
动态监管机制，避免不法商家换个“马甲”卷土重来。当然，除了堵住监管
漏洞、平台加强自律，相关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对
制售假证明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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